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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興福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優良學生選舉實施計畫 

 

一、宗旨：鼓勵學生五育均衡適性發展，培養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意志，激發學生榮

譽心，並引發示範學習作用，以樹立優良校風。 

 

二、選拔對象： 

(一)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在籍學生。（參選學生為七、八年級，各班推薦之優良學

生頒發當選證書，校內公開表揚。） 

(二)優良學生代表得連選連任：20 人以上之班級學生，至多不超過兩次；20 人以

下之班級學生，至多不超過三次。 

(三)曾當選全校優良學生並接受教育局表揚者，不得再參加。 

 

三、候選人選拔標準與資格： 

（一）品性端正、知錯能改、最受同學敬愛者。 

（二）體魄強健、身心健康、最受同學喜愛者。 

（三）熱心服務、修己善群、最受同學歡迎者。 

（四）氣質高尚、生活充實、最受同學景仰者。 

（五）學習認真、舉一反三、最受同學效法者。 

（六）優良學生候選人，每學期不得有警告 2 次（含）以上之不良紀錄。 

 

四、選拔方式： 

 （一）初   選：經導師審查鑑定後，各班於 3 月 19 日（五）前推選一名優良學生，

繳交審核表【附件一】(由生教組審核其出缺席及獎懲記錄)；並一

同繳交候選人資料表【附件二】，逾時取消候選資格。 

 （二）複   選：由全校師生採無記名投票方式、每人兩票，選出得票數最多之一

名學生呈報教育局，接受全市性表揚。 

 （三）責任與義務：當選全校優良學生者，有義務主動參與校園服務，並為學校作

各種宣傳或公益活動，引發示範學習、樹立優良校風。 

 （四）取消資格方式：各班優良學生若在當選學年度內，有違反校規記警告 2 次（含）

以上之不良紀錄、或任何有違優良學生身份之不當表現，經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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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會議審查屬實者，將取消其表揚資格，由得票數次高者依序

遞補（若有曾犯過錯，但能改過遷善，其精神足以為同學表率

者，不在此列）。 

 

五、競選活動規定： 

(一) 投   票： 

      1、時間： 3 月 29 日(星期一)，上午下課時間。 

      2、全校每位學生以班級為單位至指定地點進行投票，全校教職員工請至指

定地點進行投票。 

(二) 抽   籤：於 3 月 22 日(星期一)上午 09：10 於學務處進行序號抽籤。 

(三)競選宣傳期間： 3 月 22 日(一)-3 月 26 日(五) 

      1、班際拜票活動：優良學生候選人可於 3 月 22 日(一)至 3 月 26 日(五)中午

12：00～12：30 至各班做班際拜票活動。 

      2、班級競選海報由各班自行設計，於 3 月 22 日（一）起張貼於各班外牆；

3 月 29 日（一）投票當日放學前立即清除。優良學生候選人之競選海報，

應以整體美觀、內容正向為原則，先行送至訓育組審核、加蓋學務處戳

章後，始得張貼。 

      3、3 月 24 日朝會時間辦理候選人發表會，內容包括主題宣導【註一】、候

選人介紹、才藝表演，每位候選人各 1-3 分鐘。 

      4、各班優良學生名單將統整後印製海報，張貼於穿堂表揚。 

      5、宣傳活動不可妨害公共秩序及毀謗他人聲譽。 

      6、嚴禁贈送物資以為爭取票源。 

      7、違反 5、6 兩項規定者取消資格，並依校規議處。 

      8、至各班宣導人員以優良學生及助選團隊為主，其他同學不得擅用此名義

至其他班級喧鬧或打擾，違者依校規議處。 

  （三）選舉投票： 

    選舉採無記名投票，並不得代替他人投票，各班依規定時間至投票所投票。

每人憑學生證領取一張選票，每票限圈選兩人。 

 

六、開票、當選及投票率公告 

  （一）開票時間：3 月 29 日（一）12：35～13：00 進行開票並由各班「候選人」

及「班聯會代表」進行監票。 

  （二）當選公告：3 月 29 日（一）17：00 前發佈當選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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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三）投票率公告：4 月 1 日（四）放學前公告各班及教職員工投票率，針對投票

率較低之班級將進行檢討。 

 

七、獎勵： 

  （一）各班優良學生，簽請校長頒發優良學生獎狀及嘉獎乙支。 

  （二）優良學生票選最高票者，提報教育局參加全市優良學生表揚大會，接受表揚。 

 

八、本計劃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【註一】候選人時間採主題式宣導，主題內容如下：（各候選人以抽籤決定主題，宣導

方式請自由發揮創意） 

一、交通安全宣導(酒駕) 

二、運動安全(操場安全、球場安全、游泳安全與防溺) 

三、反霸凌宣導(校園霸凌、關係霸凌、網路霸凌) 

四、生涯發展教育(生涯規劃、職業試探) 

五、營養教育宣導(健康體位、營養教育) 

六、春暉教育(反毒害、反菸檳、反飆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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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一】 

註： 

綜合表現成績由學務處統一查填，每學期不得有警告 2 次（含）以上之不良紀錄。本報名表

請於 3月 19日(星期五)放學前送導師簽章完畢繳交至訓育組。 

 

 

 

 

臺北市立興福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   優良學生審核表 

      年      班       導師             (簽名) 

座  號  

符 合 何 種 標 準 導 師 評 語 備   註 

姓  名  

綜合表現(由訓導處填寫) 

□品行端正，知錯能改， 
  最受同學敬愛者。 
 
□體魄強健，身心健康， 
  最受同學喜愛者。 
 
□熱心服務，修己善群， 
  最受同學歡迎者。 
 
□氣質高尚，生活充實， 
  最受同學景仰者。 
 

□學習認真，舉一反三， 
  最受同學效法者。 
        （可複選） 

  

七上 獎 懲 

七下 獎 懲 

八上 獎 懲 

八下 獎 懲 

九上 獎 懲 

審核

結果 

生教組長 訓育組長 學務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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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臺北市立興福國中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優良學生資料表 

 

導師簽名：     訓育組：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
 

◎ 請於 3/19（五）前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，由訓育組統一審核並製作選舉公報，逾時不候！ 

班  級     年       班      號 
綜合 

表現 

□合格 
□不合格 

學生 

姓名 
 性別  年齡  

個人 

志向 
 興趣  專長  

自傳（１５０字以內）： 

 

 

 

優良事蹟： 

 

 

 

 

如何做一個愛興福的學生：（具體行動方案）： 

 

 

 

 


